B Rpd BRI F TR AR AR4E]]

CRE A ﬁwﬁ»’* WARIISAET? 28p e R ¥ i @ H
(+%.0000000000000000 » ™ & &5 * + ) » FA]12#]
175p* k4% TTikTok , 1€ £ A74 % (T
fF) 55,4327 » E A BRI R S E AL S JER R
ﬁ%ﬁi%’IﬁJﬁin¥4lmﬁHg%ﬁ~%?4ﬁ
kA~ G FACSRABY fiRiEedraiad ~ fagiE s
B SE R E!J.'l,uilg’**“?llZﬁll’i55*;51
BB FPBREAGIRNE > A F PR
P AR o A I BEE B AR L KRR

?%% @%1“'ﬂﬁﬁﬁ Bk R g+ o AR

<

&
#

s
e
—

ETTRS

5
9
=i

24 N > >
Ca A 2RPE ~ T BT

Ei‘@;é; { {

FHE NN ERE A A R

FHA SRR FRPERE L AEREEN 0

*<%&%>@u%m~ﬁﬁﬁw T 82§ &~ 3
6

FAk- l“*&ﬁm#f* AR LA T2
stk H g\ },‘7}%—” ;3 (TR ) 2



i

iy

%%4%?£%‘%“Y¥i$%5ﬁ¥i%m’“%@ﬁ
x?l/ﬂd‘zr’\}f’_’é’;’;\ﬁﬁ”b""i\}?—‘f g ”ifﬁ L%Jf#ﬁim@
SR T T g %a%mﬁwﬁﬁ’«:xﬁ@4£ﬁ4
L pAdetppde? 3 R ENEFHTPpAZ PP e g B
ERMWHMAP RN UL G i B o ARt 2

LgERE A 234 o fmd o 3 f e e B ES
:ﬁﬁ%ﬁTﬂFW1-ﬁ’9%£ﬁ%¢ T EyER ik
A LAY 2L - T e
B EFAm g2 il v 3K o - ¥ 3w 3| Sk
+ ol RIS ERPHIEE S K o 2 7 SOtpEI Rk 4
A EF LGS AR N 3 ERZ Y2 S IER RN
B HUEFARRMZ TS AL FHTRERF
ERLE ~ B8 A T P2 o AR2 A EREN]12E]

Tokif % 1455, 4325 » 42 *8112&117 10p 5

5 — ©
Pimi
()]
3

F AR
—
P
-~

R ERGEF ALY R PR LR LA
- "‘ﬂ’?’f‘:’#ﬂj’@wﬁ‘i'f?’ ESCIEC L I A 1S - I e

B o ﬁ,]“—‘fﬁf;’i’r-l:%f\gpg;ﬁ%;ﬂ'%ﬂj , }gjg« KXY RS
Qixz2_ 37k % ’1]—\%}3';4%"\5’}3:&_@ *ofE qpra,}%'rz\ .

ER TR L ﬁ%%%k’&;él * )RR
FI8E %22 AEARE T &% ETE '&%’D’“r?']i"f ok
FoRETAR L ﬁ’*bﬁfﬁééﬁﬁsiﬁ Fawhs o &
ENERE w%qg SR T 4 2 A4 Y R
-} s

%f% CERE
2
ed

> ~ . 2 S ~ oL AS >
R T TR T SR TR PR
GRS :



M AEMERAER o

Yo PRAZA- e AR 4

L3 W ELEE 200 P A

Fe Pk (R#FEEEFEAZAEE L) el ETEFR
Az f’%iﬂ” - HEP I FFSRN T -
v e EN 23] 114 = 12 3 4 p
Tt A BE
Ea - -
7 2 % (F7£7F) % =
$ - FRHF 1,500
& 3 1,500~
GE=a
- S RFFWE F436152.24% 27
WA 5 - FRH A AL S
wd > L2 o
I~ AE T $4360F2.25 ¢
PR R RRd > AP T AL RER
(VR LAt 2 24 2 HERP R o
Bern i h2ijad 22 20TT -

i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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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3634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謝明義  
被      告  張安百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5年7月28日向原告申請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並於112年11月5日使用系爭信用卡消費「TikTok」1筆共新臺幣（下同）55,432元，詎被告否認上開消費為其本人所為，拒絕支付款項等情，並提出系爭信用卡112年11月帳單、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ACS密碼申請驗證紀錄查詢表、簡訊發送紀錄等件影本為證。被告則以系爭信用卡於112年11月5日有1筆款項，經被告反映後原告列為爭議款項，不清楚為何現在又向被告請求。被告的手機沒有借給其他人使用，也從未使用需要驗證碼才能付款的消費，從未在國外網站刷卡，被告也不清楚什麼是抖音等語，資為抗辯。
二、按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乙方（即原告）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甲方（即被告）之信用卡如有遭他人冒用為第九條特殊交易之情形，甲方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乙方或其他經乙方指定機構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但如乙方認有必要時，得於受理停卡及換卡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甲方，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乙方。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乙方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及其保證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一、甲方得知信用卡遭冒用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乙方者。二、甲方經乙方通知換卡，但怠於辦理或拒絕辦理換卡者。三、甲方於辦理信用卡停卡及換卡手續後，未提出乙方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5日在TikTok消費1筆55,432元，被告於112年11月10日經原告通知後否認曾進行系爭消費，嗣後停卡經原告再核發新卡，其餘消費均按時繳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而系爭信用卡於網路消費，屬於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之特殊交易，是被告於發現遭冒用後立即向原告表示遭盜刷並停用系爭信用卡再核發新卡，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8條第2項約定，本件被告並無該條項但書所列之除外情事，原告亦未要求被告向警察機關報案並補行通知原告，是本件系爭信用卡因遭他人冒為特殊交易所發生之損失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5,43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34%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3634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謝明義  

被      告  張安百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5年7月28日向原告申請信用卡使用（

    卡號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並於112年11

    月5日使用系爭信用卡消費「TikTok」1筆共新臺幣（下同）

    55,432元，詎被告否認上開消費為其本人所為，拒絕支付款

    項等情，並提出系爭信用卡112年11月帳單、信用卡約定條

    款、信用卡ACS密碼申請驗證紀錄查詢表、簡訊發送紀錄等

    件影本為證。被告則以系爭信用卡於112年11月5日有1筆款

    項，經被告反映後原告列為爭議款項，不清楚為何現在又向

    被告請求。被告的手機沒有借給其他人使用，也從未使用需

    要驗證碼才能付款的消費，從未在國外網站刷卡，被告也不

    清楚什麼是抖音等語，資為抗辯。

二、按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

    、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房等

    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

    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乙方

    （即原告）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

    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

    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甲方（即被告）之信

    用卡如有遭他人冒用為第九條特殊交易之情形，甲方應儘速

    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乙方或其他經乙方指定機構辦理停卡

    及換卡手續。但如乙方認有必要時，得於受理停卡及換卡手

    續日起十日內通知甲方，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

    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乙方。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

    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乙方負擔。但有前條第二

    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及其保證人應負擔辦理停卡

    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一、甲方得知信用卡遭冒

    用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乙方者。二、甲方經乙方通知換卡

    ，但怠於辦理或拒絕辦理換卡者。三、甲方於辦理信用卡停

    卡及換卡手續後，未提出乙方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

    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

    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

    月5日在TikTok消費1筆55,432元，被告於112年11月10日經

    原告通知後否認曾進行系爭消費，嗣後停卡經原告再核發新

    卡，其餘消費均按時繳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而系爭信用卡於網路消費，屬於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

    條之特殊交易，是被告於發現遭冒用後立即向原告表示遭盜

    刷並停用系爭信用卡再核發新卡，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18條第2項約定，本件被告並無該條項但書所列之除外情事

    ，原告亦未要求被告向警察機關報案並補行通知原告，是本

    件系爭信用卡因遭他人冒為特殊交易所發生之損失應由原告

    承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55,43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6.34%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3634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謝明義  

被      告  張安百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5年7月28日向原告申請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並於112年11月5日使用系爭信用卡消費「TikTok」1筆共新臺幣（下同）55,432元，詎被告否認上開消費為其本人所為，拒絕支付款項等情，並提出系爭信用卡112年11月帳單、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ACS密碼申請驗證紀錄查詢表、簡訊發送紀錄等件影本為證。被告則以系爭信用卡於112年11月5日有1筆款項，經被告反映後原告列為爭議款項，不清楚為何現在又向被告請求。被告的手機沒有借給其他人使用，也從未使用需要驗證碼才能付款的消費，從未在國外網站刷卡，被告也不清楚什麼是抖音等語，資為抗辯。

二、按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飯店訂房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乙方（即原告）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甲方（即被告）之信用卡如有遭他人冒用為第九條特殊交易之情形，甲方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乙方或其他經乙方指定機構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但如乙方認有必要時，得於受理停卡及換卡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甲方，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乙方。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乙方負擔。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及其保證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一、甲方得知信用卡遭冒用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乙方者。二、甲方經乙方通知換卡，但怠於辦理或拒絕辦理換卡者。三、甲方於辦理信用卡停卡及換卡手續後，未提出乙方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5日在TikTok消費1筆55,432元，被告於112年11月10日經原告通知後否認曾進行系爭消費，嗣後停卡經原告再核發新卡，其餘消費均按時繳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而系爭信用卡於網路消費，屬於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之特殊交易，是被告於發現遭冒用後立即向原告表示遭盜刷並停用系爭信用卡再核發新卡，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8條第2項約定，本件被告並無該條項但書所列之除外情事，原告亦未要求被告向警察機關報案並補行通知原告，是本件系爭信用卡因遭他人冒為特殊交易所發生之損失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5,432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34%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